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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友畅饮后各自回家，却在车祸中悲剧“巧遇”
时间：10月26日 地点：慈溪法院

两个好友同桌畅饮后各自回家，途中却双双遭
遇车祸，戏剧化的是，两人遭遇的竟是同一事故。

事情发生在今年1月4日晚上，天雾蒙蒙的，游
某驾驶摩托车，开到慈溪宗汉街道附近时，撞上了正
在前面行走的一名男子，对方倒地受伤，游某自己也
连人带车摔倒了。他起身后，看到男子倒在车子后
面，也没细看，就慌忙扶起摩托车逃跑了。

不幸的是，被撞男子接下来又被行经此处的3
辆小轿车相继碾压，造成重型颅脑外伤、颅内出血，
最终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死亡。

1 月 6 日，游某主动向警方投案自首。巧合的
是，这把人撞倒的游某和不幸身亡的宋某，是暂住在
慈溪市横河彭桥的一对四川老乡兼好友。

据了解，当天下午4点半的样子，游某骑摩托载
着宋某从彭桥出发去庵东吃晚饭。席间几个朋友边
说边笑，一起喝了2瓶白酒。饭后，宋某说有事要先
走，半小时后，游某也告别朋友，起身回家。没想到，
两人在途中撞在了一起。

“那天雾很大，路边又没有路灯照明，我也记不清

有没有开大灯了，就40多公里的时速在开。我刚开
始看到一个黑影，就踩了一下刹车，并往右打方向，但
还是撞上了对方。”游某说，自己是酒后驾车，还撞上
了人，也不知道那人伤得有多厉害，心里就想着先跑
了，“我一个在外打工的，没有钱赔，心里很害怕”。

回家后，游某接到一个住在龙山的朋友来电，听
说了宋某在历崔线宗汉街道路口遭遇车祸死亡的消
息，心里“咯噔”了一下。

第二天一早，游某在医院见到了死去的宋
某。此时，他已经确信自己撞的正是宋某，却没有
勇气开口向死者亲属承认。越想逃避越是煎熬，
游某终究顶不住内心压力，在姐夫和朋友陪同下
前去自首。

据交警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游某饮酒
后驾驶机动车，遇紧急情况采取措施不当发生事故
后逃逸，负事故主要责任；宋某未靠边行走、三辆小
轿车驾驶员疏忽大意，是事故发生的次要原因。

法院判决游某犯交通肇事罪，判处他有期徒刑
3年4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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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老太黑心的，白住人家房子还偷人家钱
时间：10月27日 地点：温州瓯海法院

收留一个老太住在姐姐家里，顺便帮忙照看房子，
王阿姨本是一番好意，没想到结果坑了自己和姐姐。

2006年，王阿姨的母亲生病住院，老太陈某的丈
夫恰好也住同个病房，王阿姨就和陈老太熟悉起来。

王阿姨姐妹俩长期侨居国外，偶尔才回来一趟，
这次也是因为母亲生病才回来的。后来，陈老太的
丈夫去世，王阿姨看她只身一人，便收留她暂住姐姐
在温州的家中，帮着打扫一下房子。

经过几年的交往，王阿姨对陈老太越来越信
任。2009年，王阿姨在陈老太帮助下，在国内办理了
银行卡和存折，接着又将身份证、房屋钥匙、产权证

等贵重物品一并交由陈老太保管。之后，她定期将
钱汇入由陈老太保管的银行卡中。

王阿姨一直在国外生活，根本不知道此时陈老
太已经对卡里的存款动了心思。很快，陈老太就以
需要核实汇款到账情况为由，向王阿姨要了密码，将
他们一家子在外辛苦打工赚得的钱悄悄收入囊中。

经查，2010年至2014年期间，陈老太将数年来
王阿姨汇入几张银行卡内的 33 万多欧元占为己
有，以2015年8月31日汇率折合成人民币达242万
多元。

去年5月，王阿姨的姐姐回国，在她与丈夫的一

次通话中，陈老太得知了他们家的银行卡情况。接
着，她趁家里没人，偷了王阿姨姐姐的银行卡，多次
取现折合人民币共计13.9万元。

直到2015年6月，姐妹俩发现钱款丢失，才赶紧
报案。

回过头来想这件事，王阿姨后悔不已，她和姐姐
都没什么文化，大字不识，见70多岁的陈老太是高
中学历，在老一辈中也算是“知识分子”，就什么都听
她的，结果悔不当初。

法院认为，陈某构成盗窃罪、侵占罪，判处有期
徒刑7年6个月，并处罚金1.4万元。

“厉害了”我的哥，帮妹妹帮出血来
时间：10月27日 地点：海盐法院

有哥哥保护的妹妹总是令人羡慕，手足帮扶固
然是好事，但也要掌握一个度。这不，小华就因为帮
妹妹强出头，摊上了大事。

小华和小丽兄妹俩同在海盐的一家羽绒服厂打
工，哥哥小华负责裁剪布料，妹妹小丽负责充装羽
绒，兄妹俩工作的两个车间离得很近。

平日里，小华总听小丽抱怨说同车间的张某总
是欺负她，做哥哥的他便记在了心里。去年6月的
一天，小华正在自己的工作台上工作，忽然听到吵闹
声。循声看去，看到妹妹对面的张某用手指指着妹
妹。小华以为妹妹又被欺负了，气不打一处来，随手
抓起工作台上的剪刀就往妹妹那边跑去。

小华跑到张某跟前，不由分说地挥起了剪刀。
张某本能地用手一挡，剪刀就直接扎进了张某的手
臂，顿时鲜血直流。这下，小华自己也愣住了。在场

的其他工友看情况不妙，赶紧夺了小华的剪刀，报警
的报警，叫救护车的叫救护车。

这受伤的张某和小丽同是充绒工，两个人面对
面在两台挨在一起的缝纫机上工作。因为羽绒轻飘
飘的特性，充绒工工作的时候总免不了会有羽绒乱
飘乱飞。以前，张某总贪方便，趁小丽不在的时候故
意把自己这边的羽绒往小丽那边扫。事发当天，张
某来得早，已经做了一部分充绒工作，顺便用吸尘器
把自己这一边的羽绒吸干净。小丽来上班时，发现
张某那里一点羽绒都没有，而自己这边却散落着很
多羽绒，连自己的凳子上都是，就怀疑又是张某搞的
鬼。两人便因此起了争执，越吵越凶。吵嚷声传到
小华那里，小华以为妹妹又受欺负了，于是就发生了
前述那一幕。

事后，小华也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垫付了张

某一部分医药费，但他还是要为自己的冲动买单。
法院审理认为，小华在妹妹与他人发生争执期

间，不是理智地妥善处理，而是心生报复之念，故意
伤害他人身体，致人轻伤，因此以故意伤害罪判处他
有期徒刑8个月，缓刑1年。

赶集啦，两个大妈抱着性药就去了
时间：10月26日 地点：松阳法院

在松阳，现在还保留着集日这样的传统商贸习
惯，每五日一集。每到集日，很多小商小贩都将货物
拿到各个城镇中心贩卖，村民们也会选择这一天去

城镇，挑选自己需要的商品。不过奇葩的是，有两个
大妈竟带了两包无证性保健药品去赶集了。

周某今年52岁，遂昌人；郑某62岁，松阳人。今
年4月到6月期间，她们从推销人员那里买进了很多

“三无”性保健药品，带去松阳县的西屏街道集市和
古市镇集市、遂昌县集市等地销售。

今年5月25日，松阳市场监管人员对古市镇城
隍路集市进行检查时，发现周某的摊位上有“壮腰强
肾”“植物伟哥”“一夜八次爽”“一粒硬十天”等一批
性保健药品，当即查扣了这些药品。几天后，郑某也
在西屏街道要津路集市被查获。

两人贩卖的性保健药品，经检测均发现含西地
那非成分。虽然西地那非是一种研发治疗心血管疾

病药物时意外发明出的治疗男性勃起功能障碍的药
物，但也常会带来头痛、眼花、昏晕等副作用。尤其
是无证生产的性保健药，为了追求功能，往往忽视副
作用而加大药量，对服药者极易引发更大的副作用，
危及人体健康。这些无证的性保健品也因此被市场
监管部门确认是有毒有害食品。

周某和郑某交代，虽然她们都知道手上拿的药
品来源渠道不正规，但是在高额的利益面前，都抱着
侥幸心理，打一枪换一地，与市场监管人员打起“游
击战”。

法院认为，周某、郑某均构成销售有毒、有害食
品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并处罚金5000元；
有期徒刑7个月，缓刑1年，并处罚金5000元。


